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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2023年6月5日，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或“公司”）收到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或“法院”）作出的（2023）黑01破申1号《民

事裁定书》及（2023）黑01破1号《决定书》，裁定受理北京泽人合物资有限公司对公司提出的

重整申请，并指定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详情请见公

司于 2023年 6月 6日披露的《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暨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4.1条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6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4.10条：“上市公司股票

交易因本节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应当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本所终止其股票上市。”的规定，因法院依

法受理公司重整申请，适用上述规定，因此公司将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2023年6月6日披露的《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暨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哈尔滨

中院裁定受理北京泽人合物资有限公司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并指定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

所担任公司管理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4.1条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6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若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

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情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若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

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9.4.1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风险提示

（一）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2020年至2022年连续三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相关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和其他风险警示。因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

第 9.4.1条第（七）项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

2023年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

险。

（二）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若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

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情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若不能顺利实施，公

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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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 2023 年 10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

“黑龙江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3〕5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

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15号，以下简称《监管措施决定书》）。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
年11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0）及《关于黑龙江证监局对公司及相关人员出

具监管措施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1）。

2.公司于 2023年11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3〕5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99）。

3.根据《事先告知书》、《监管措施决定书》及《决定书》相关内容，公司将追溯调整前期相

关年度财务报表及定期报告，相关年度定期报告更新调整完成后，公司将尽快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予以披露，请关注后续相关公告。

4.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一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前期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

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基于《事先告知书》及《决定书》以下相关内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监管要求，公司追溯

调整前期相关年度财务报表：

1、京蓝科技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商誉减值信息

京蓝科技对 2018年合并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科鼎实）形成的商誉，2021
年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为12,700.94万元，2022年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为41,203.94万元。京蓝科

技未按规定在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估计基础、

本期的折现率及前期的折现率、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重要假设及其合理理由、关键参

数及其确定依据，以及相关信息与形成商誉时或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的信息、公司历史

经验或外部信息明显不一致时存在的差异及其原因。

其中，2021年、2022年商誉减值测试中折现率相关假设参数前后期不一致，导致预测结果

与前期差异较大，对商誉减值的影响金额未在相关年报中披露。一是资本结构前后期不一

致。2019年、2020年计算折现率时采用资本结构是债权结构比率为0.2021年、2022年采用目

标资本结构计算折现率，目标资本结构采用可比公司平均资本结构，而可比公司平均资本结

构2021年为73.97%，2022年为109.66%，与中科鼎实2021年评估基准日实际资本结构5.36%、

2022年2.81%，以及前期采用的资本结构差异巨大。二是可比公司含资本结构因素的B取值

区间不一致。2019年、2020年折现率预测中的可比公司“含资本结构因素的B”是按照基准日

近3年的期间数据进行取值计算。2021年、2022年按照基准日前100周、2年取值计算。三是

可比公司“股权公平市场价值”计算口径不一致。2019年、2020年折现率预测中的可比公司

“股权公平市场价值”包含了可比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2021年、2022年折现率预测

中的可比公司“股权公平市场价值”未包含可比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四是商誉相

关资产组现金流量特征假设不一致。2019年、2020年假设商誉相关资产组在每个预测年度的

中期产生现金流并能获得稳定收益，折现年限取值为0.5年、1.5年等。2021年、2022年是假设

商誉相关资产组在每个预测年度的年末产生现金流，折现年限取的是1年、2年等。

2、京蓝科技2021年度少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京蓝科技2021年对收购中科鼎实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对中科鼎实2022年营业

收入的预测包括以前年度项目合同额的存量收入以及2022年度新增项目的增量收入，同时适

当考虑了在手订单、跟单项目转化为在手订单的可能性和行业增速等因素进行预测。其中，

基于3个跟单项目预计2022年增量收入0.99亿元缺乏依据，合理性明显不足。经查，跟单项

目中的“南京某场地治理项目”“海宁某填埋场治理项目”“福州某场地治理项目”无法证实真

实存在，或者无法证实大概中标金额及2022年预计收入金额来源。以上3个项目共影响预测

收入-0.99亿元，导致计提商誉减值影响金额-2.37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6.49%。

3、京蓝科技2021年度、2022年度少计提坏账准备

一是2017年至2018年期间，京蓝科技子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乌兰察布市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并将相关款项计入其他应收款，2021年底期末余额为1.95
亿元。京蓝科技2021年度对该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时账龄少算了一年，导致2021年度少

计提坏账准备2,059.26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43%。

二是中科鼎实承做的义和庄济南市历下石油化工厂污染地块修复治理项目于2021年10
月竣工验收，中科鼎实已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履约义务，剩余款项收取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

逝。但京蓝科技 2021年将 1.08亿元项目工程余款计入合同资产，迟至 2022年末才将剩余

0.97亿元款项转入应收账款，导致2022年度少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873万元，占当期利润

总额绝对值的0.5%。

（二）追溯调整情况说明

根据《事先告知书》及《决定书》相关内容，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2021年及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1、公司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商誉减值信息不涉及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现将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具体参数选取情况说明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参数

资本结构

折现率

贝塔系数

“股权公平市场价值”取
值

资产组现金流特征假设

2019年减值
测试的取值

债权收益率为0

11.66%

基准日近3年

E=基准日股票收盘价*流通股
数+限售股数*每股净资产+少

数股东权益

选用中期现金流假设，折现年限
0.5年、1.5年等

2020年减值
测试的取值

债权收益率为0

11.49%

基准日近3年

E=基准日股票收盘价*流通股
数+限售股数*每股净资产+少

数股东权益

选用中期现金流假设，折现年限
0.5年、1.5年等

2021年减值
测试的取值

目标资本结构一一债权收益率
为4.65%

7.71%

基准日前100周

E=基准日股票收盘价*流通股
数+限售股数*每股净资 产

选用期末现金流假设，折现年限
1年、2年等

2022年减值
测试的取值

目标资本结构一一债权收益
率为4.3%

7.82%

基准日近2年

同花顺导出的总市值1数据。

选用期末现金流假设，折现年
限1年、2年等

公司自2021年起更换了评估机构，由于各家机构有内部统一的参数取值规定，导致部分

参数出现差异。

综上，根据《事先告知书》及《决定书》相关内容，公司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

披露商誉减值信息。此项差错不涉及财务报表数据的调整，公司根据上述情况已经完善并补

充公告了2021年、2022年财务报表附注中商誉减值相关信息，详情请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2023-052】号公告。

针对以上违规情况，公司已经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文件，明确监管要求，后续将严

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针对公司2021年度少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追溯调整

根据《事先告知书》及《决定书》相关内容，京蓝科技2021年少计提减值损失2.37亿元，公

司根据上述情况对2021年、2022年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3、针对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少计提坏账准备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追溯调整

根据《事先告知书》及《决定书》相关内容，京蓝科技子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2021年度少计提坏账准备2,059.26万元，京蓝科技子公司中科鼎实2022年度少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873万元。公司根据上述情况对2021年、2022年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二、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基于《事先告知书》及《决定书》如上相关内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监管要求，公司追溯

调整了2021年度、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上述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相应报告期的财务报表影

响如下：

（一）更正事项对202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21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非流动资产：

商誉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2021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506,997,739.42

826,096,313.41

-4,223,838,624.77

924,282,010.21

239,081,229.48

调整金额

-20,592,636.24

-237,000,000.00

-252,839,855.80

-252,839,855.80

-4,752,780.44

调整后金额

486,405,103.18

589,096,313.41

-4,476,678,480.57

671,442,154.41

234,328,449.04

2、对2021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2021年度

调整前金额

-154,395,540.99

-509,034,307.84

-1,437,505,314.28

-1,442,654,057.77

-1,275,441,224.05

-167,212,833.72

调整金额

-20,592,636.24

-237,000,000.00

-257,592,636.24

-257,592,636.24

-252,839,855.80

-4,752,780.44

调整后金额

-174,988,177.23

-746,034,307.84

-1,695,097,950.52

-1,700,246,694.01

-1,528,281,079.85

-171,965,614.16

（二）更正事项对2022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22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

非流动资产：

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2022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1,346,655,195.30

414,056,885.20

34,245,716.20

-5,638,745,061.74

-505,343,745.75

116,870,036.75

调整金额

-8,730,000.00

-237,000,000.00

1,309,500.00

-242,766,856.42

-242,766,856.42

-1,653,643.58

调整后金额

1,337,925,195.30

177,056,885.20

35,555,216.20

-5,881,511,918.16

-748,110,602.17

115,216,393.17

2、对2022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2022年度

调整前金额

-165,387,995.71

-1,580,019,552.34

-42,901,922.64

-1,537,117,629.70

-1,356,153,509.18

-180,964,120.52

调整金额

11,862,636.24

11,862,636.24

-1,309,500.00

13,172,136.24

10,072,999.38

3,099,136.86

调整后金额

-153,525,359.47

-1,568,156,916.10

-44,211,422.64

-1,523,945,493.46

-1,346,080,509.80

-177,864,983.66

三、会计师事务所就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报告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

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3）第111076号）（以下简称《鉴证报告》），

其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必要的程序，认为董事会编制的《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

况。《鉴证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内容。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

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

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

错更正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

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

五、风险提示

（一）根据更正后的2022年财务报表，公司2022年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因公司2022年度经

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2020年至2022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相关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因公司被

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4.1条第（七）项退市风

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2023年度出现《股票上市规

则》第9.3.11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若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

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情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若不能顺利实施，公

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第9.5.1条、第9.5.2条和第9.5.3条的规定以及《决定书》陈述的情况，基于更正后的财务

报表，经测算公司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将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3-101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3
年11月22日以微信电子文件的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3年11月24日13：00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阎涛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出具

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及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2）。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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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11月22日以微信电子文件的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3年11月24日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7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绍增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全体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

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

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

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

错更正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在董事会审议此议案之前，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了此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

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相关规定，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实际

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

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同意将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2）。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3）第111076号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进行专项鉴证。该专

项说明中所述京蓝科技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涉及202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以及2022年合

并财务报表，我们对2021年度及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会计差错更正情况进行鉴证并发表

鉴证结论。

一、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规定编制专项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是京蓝科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说明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并根据所获

取的鉴证证据作出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鉴证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京蓝科技公司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编制，对2021年度及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进行了如实反映。

四、对使用者和使用目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京蓝科技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因使

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3年11月24日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编报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规定，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京蓝科技)编制会计差错更正专

项说明，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的相关内容

2023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黑龙江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23〕5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及《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的决定》（〔2023〕15号，以下简称《决定书》）。根据《事先告知书》及《决定书》相关内容，中国

证监会查明公司及相关人员涉嫌存在多项违法、违规事实。其中，根据以下内容，公司追溯调

整前期相关年度财务报表：

1、京蓝科技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商誉减值信息

京蓝科技对 2018年合并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科鼎实）形成的商誉，2021
年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为12,700.94万元，2022年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为41,203.94万元。京蓝科

技未按规定在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估计基础、

本期的折现率及前期的折现率、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重要假设及其合理理由、关键参

数及其确定依据，以及相关信息与形成商誉时或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的信息、公司历史

经验或外部信息明显不一致时存在的差异及其原因。

其中，2021年、2022年商誉减值测试中折现率相关假设参数前后期不一致，导致预测结果

与前期差异较大，对商誉减值的影响金额未在相关年报中披露。一是资本结构前后期不一

致。2019年、2020年计算折现率时采用资本结构是债权结构比率为0。2021年、2022年采用

目标资本结构计算折现率，目标资本结构采用可比公司平均资本结构，而可比公司平均资本

结构 2021 年为 73.97%，2022 年为 109.66%，与中科鼎实 2021 年评估基准日实际资本结构

5.36%、2022年2.81%，以及前期采用的资本结构差异巨大。二是可比公司含资本结构因素的

B取值区间不一致。2019年、2020年折现率预测中的可比公司“含资本结构因素的B”是按照

基准日近 3年的期间数据进行取值计算。2021年、2022年按照基准日前 100周、2年取值计

算。三是可比公司“股权公平市场价值”计算口径不一致。2019年、2020年折现率预测中的可

比公司“股权公平市场价值”包含了可比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2021年、2022年折现

率预测中的可比公司“股权公平市场价值”未包含可比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四是

商誉相关资产组现金流量特征假设不一致。2019年、2020年假设商誉相关资产组在每个预测

年度的中期产生现金流并能获得稳定收益，折现年限取值为0.5年、1.5年等。2021年、2022年

是假设商誉相关资产组在每个预测年度的年末产生现金流，折现年限取的是1年、2年等。

2、京蓝科技2021年度少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京蓝科技2021年对收购中科鼎实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对中科鼎实2022年营业

收入的预测包括以前年度项目合同额的存量收入以及2022年度新增项目的增量收入，同时适

当考虑了在手订单、跟单项目转化为在手订单的可能性和行业增速等因素进行预测。其中，

基于3个跟单项目预计2022年增量收入0.99亿元缺乏依据，合理性明显不足。经查，跟单项

目中的“南京某场地治理项目”“海宁某填埋场治理项目”“福州某场地治理项目”无法证实真

实存在，或者无法证实大概中标金额及2022年预计收入金额来源。以上3个项目共影响预测

收入-0.99亿元，导致计提商誉减值影响金额-2.37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6.49%。

3、京蓝科技2021年度、2022年度少计提坏账准备

一是2017年至2018年期间，京蓝科技子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乌兰察布市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并将相关款项计入其他应收款，2021年底期末余额为1.95
亿元。京蓝科技2021年度对该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时账龄少算了一年，导致2021年度少

计提坏账准备2,059.26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43%。

二是中科鼎实承做的义和庄济南市历下石油化工厂污染地块修复治理项目于2021年10
月竣工验收，中科鼎实已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履约义务，剩余款项收取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

逝。但京蓝科技 2021年将 1.08亿元项目工程余款计入合同资产，迟至 2022年末才将剩余

0.97亿元款项转入应收账款，导致2022年度少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873万元，占当期利润

总额绝对值的0.5%。

（二）追溯调整情况说明

根据《事先告知书》及《决定书》相关内容，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2021年及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1、公司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商誉减值信息不涉及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现将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具体参数选取情况说明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参数

资本结构

折现率

贝塔系数

“股权公平市场价值”
取值

资产组现金流特征假
设

2019年减值测试的取值

债权收益率为0

11.66%

基准日近3年

E=基准日股票收盘价*流通股
数+限售股数*每股净资产+少数
股东权益

选用中期现金流假设，折现年限
0.5年、1.5年等

2020年减值测试的取值

债权收益率为0

11.49%

基准日近3年

E=基准日股票收盘价*流通股
数+限售股数*每股净资产+少
数股东权益

选用中期现金流假设，折现年
限0.5年、1.5年等

2021年减值测试的取值

目标资本结构一一债权收益率为
4.65%

7.71%

基准日前100周

E=基准日股票收盘价*流通股数+
限售股数*每股净资 产

选用期末现金流假设，折现年限 1
年、2年等

2022年减值测试的取值

目标资本结构一一债权收益率为
4.3%

7.82%

基准日近2年

同花顺导出的总市值1数据。

选用期末现金流假设，折现年限1
年、2年等

公司自2021年起更换了评估机构，由于各家机构有内部统一的参数取值规定，导致部分

参数出现差异。

2、针对公司2021年度少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追溯调整

根据《事先告知书》相关内容，京蓝科技2021年少计提减值损失2.37亿元，公司根据上述

情况对2021年、2022年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3、针对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少计提坏账准备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追溯调整

根据《事先告知书》相关内容，京蓝科技子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2021年度少计

提坏账准备2,059.26万元，京蓝科技子公司中科鼎实2022年度少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873
万元。公司根据上述情况对2021年、2022年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二、更正事项对2021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上述内容，公司追溯调整了 2021年度、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上述差错更正事项对

公司相应报告期的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1、对2021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非流动资产：

商誉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2021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506,997,739.42

826,096,313.41

-4,223,838,624.77

924,282,010.21

239,081,229.48

调整金额

-20,592,636.24

-237,000,000.00

-252,839,855.8

-252,839,855.8

-4,752,780.44

调整后金额

486,405,103.18

589,096,313.41

-4,476,678,480.57

671,442,154.41

234,328,449.04

2、对2021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2021年度

调整前金额

-154,395,540.99

-509,034,307.84

-1,437,505,314.28

-1,442,654,057.77

-1,275,441,224.05

-167,212,833.72

调整金额

-20,592,636.24

-237,000,000.00

-257,592,636.24

-257,592,636.24

-252,839,855.80

-4,752,780.44

调整后金额

-174,988,177.23

-746,034,307.84

-1,695,097,950.52

-1,700,246,694.01

-1,528,281,079.85

-171,965,614.16

三、更正事项对2022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22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

非流动资产：

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2022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1,346,655,195.30

414,056,885.20

34,245,716.20

-5,638,745,061.74

-505,343,745.75

116,870,036.75

调整金额

-8,730,000.00

-237,000,000.00

1,309,500.00

-242,766,856.42

-242,766,856.42

-1,653,643.58

调整后金额

1,337,925,195.30

177,056,885.20

35,555,216.20

-5,881,511,918.16

-748,110,602.17

115,216,393.17

2、对2022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2022年度

调整前金额

-165,387,995.71

-1,580,019,552.34

-42,901,922.64

-1,537,117,629.70

-1,356,153,509.18

-180,964,120.52

调整金额

11,862,636.24

11,862,636.24

-1,309,500.00

13,172,136.24

10,072,999.38

3,099,136.86

调整后金额

-153,525,359.47

-1,568,156,916.10

-44,211,422.64

-1,523,945,493.46

-1,346,080,509.80

-177,864,983.66

四、提示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本专项说明应当与已公告的2021年度合并

财务报表、2022年合并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黑龙江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黑龙江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

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15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公司已于

2023年11月1日于巨潮资讯网进行了披露。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针对具体问题、结合实际情况积极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整

改，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审议并披露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科鼎实) 通过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关联方中科朗劢技术有限公司

借款，累计发生借款 2,000万元，累计还款 1,760万元，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其中，2021
年发生借款 900万元、还款700万元，合计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60%；2022 年

发生借款 1,100 万元、还款 1,060万元，合计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6%，上述

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以下简称《信披办法》) 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计量不合理

你公司 2017 年投资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 亿元，自 2019 年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以来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被投资单位 2021年、2022年存在连续亏损且未分配利润为负数的情况下，公司未能实际获

取该权益投资的公允价值，以历史投资成本作为每年期末公允价值缺乏证据支持。上述行为

违反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一一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 年修订)》第四十四条、《企业

会计准则第39 条一 一公允价值计量》应用指南第三条、《信披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三）财务核算不规范

你公司承做的江苏化工农药集团原址1号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治理修复项目 (以下简称苏

化项目) 截至2022 年 8月已确认项目全部收入、呼伦贝尔海拉尔 农场管理局新建高标准基

本农田土地整治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合作 PPP 项目 (以 下简称海拉尔项目)截至 2019年年

底已确认项目全部收入。经查，苏化项目、海 拉尔项目在上述时点均未完工，之后持续发生

成本。你公司在已发生成本与履约 进度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未对预算总成本或履约进度确

认方式进行调整。上述情 况违反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一收入》第十二条、《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 一一收入》应用指南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整改情况

（一）关于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审议并披露的整改情况：

1.全面深入梳理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全面、深入梳理了关联方交易的相关情况，即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鼎实通过北京盛

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中科朗劢借款明细如下：

日期

2021年

2022年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4月

2023年6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借款人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荣正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额

9,000,000.00

11,000,000.00

1,100,000.00

500,000.00

21,600,000.00

还款额

7,000,000.00

10,6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238,195.00

1,000,000.00

1,761,805.00

21,600,000.00

余额（元）

2,000,000.00

2,400,000.00

0.00

2.强化关联交易内部审批程序

公司进一步梳理了关联交易内部审批流程，进一步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及流程，

并确保审批程序的公正、公开和透明，后续涉及较大金额及较高风险的关联交易事项，将增加

审批节点及审核力度。

3.加强关联交易的监督与管控

明确关联交易信息的报告人，落实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专项报告及沟通机制，加强双

向信息传递，特别是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需要重点关注

防范，切实保障信息披露的及时、完整。

4.开展业务培训，并落实关联交易管控责任追究机制

公司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

第36号一一关联方披露》等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并掌握关联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

度。同时，落实专人管理专人负责的管控责任追究机制，要求相关人员在对外资金拆借、销

售、采购等业务过程中切实关注关联交易情况并及时跟踪上报，确保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

露及审议决策符合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计量不合理的整改情况：

此前，公司已经基于其他权益投资工具投资公允价值计量不合理的情况进行了整改，公

司已经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账务调整，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年8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具体账务处理

如下：

投资单位

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振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所属公司

公司

有道

得韬

借方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贷方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公允价值调整金额（单位：元）

-7,032,849.98

-11,509,360.24

-63,276,681.54

-81,818,891.76

注：如上表格中“有道”指“京蓝有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得韬”指“浙江京蓝得韬投资有

限公司”。

（三）关于财务核算不规范的整改情况

加强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沟通协作，夯实会计基础工作，提升会计核算水平，确保会计

核算和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加强会计核算管理。公司已组织财务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开展学习《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一一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一收入》应用指南，并着重强调加强成本驱动

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加强成本和履约进度的过程管控，同时要求财务部门在年末在计算项

目履约进度时，结合项目施工关键节点，从不同角度比较履约进度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及时

组织相关部门按程序实时调整预计总成本和预计总收入。公司已经组织财务人员全面梳理

账载项目的核算并就《决定书》所涉事项认真分析，就预算调整的口径以及此类项目的具体核

算方法进行研判。公司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加强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定期组织业务培

训。同时，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进一步提升财务业务及管理能力。

2、健全和完善预计总成本编制和调整相关制度，建立与业务部门沟通的长效机制。

将《项目管理手册》、《商务管理手册》、《财务管理手册》等管理制度中涉及成本管理的相

关制度进行整合，进一步完善，出台专门的《目标成本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在预计（目标）成

本和收入的编制、调整、管控的职责，规定预计（目标）成本和收入调整条件、要求定期评估目

标（预计）成本完成进度和后续投入额等，要求分析成本驱动因素是否发生较大的变化及对预

计总成本和收入的影响，明确预计（目标）成本和收入调整条件和时间等。以确保公司及时调

整预计总成本和履约进度，建立更为科学、规范的预计成本调整内部控制机制。

3、公司将强化审计监督，由内控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及各子公司的会计核算、

成本管理等制度执行等进行审计，做好监督及防范内控风险工作。

通过以上措施加强财务与业务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使财务

数据真实的反映经济业务，确保信息披露的质量。

综上，公司已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要求以及市

场违规案例进行了培训。公司在今后工作中也会不断强化内外培训，加强学习，努力促进提

高相关人员规范运作的意识，坚决杜绝其他违规事项的发生，保障上市公司健康、稳定、持续

的发展。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4日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京蓝科技”）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议案及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

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更正

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未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独立董事：周建民、潘桂岗、肖慧琳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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